
盈江县水利局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盈水许可[2018]15号

盈江县宏利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向本机关提出盈江县宏利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入河排污口设置的申请，本机关于2018年12月7日依法受理。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修改）的有关规定。本机关决定准予你公司提出的盈江县宏利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现就入河排污口设置提出以下要求：

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地点及排放方式：

  该排污口设置属于新建排污口，位于盈江县太平镇芒允村（盈江县宏利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排污口地理坐标为东经98°44′30″，北纬24°32′39″。排污口性质为工业废水，排放方式为连续排放，入河方式为明渠。允许废水日排水总量为254m3/d，允许废水年排水总量为3.81万m3/a，允许废水排入大盈江。项目污水处理站退水量为16m3/d。

   二、入河废污水及污染物排放要求：

经处理排放入河的废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排入大盈江。 CODcr、NH3-N、SS、磷酸盐、PH无量纲排放浓度分别为≤60mg/L、≤8mg/L、≤70mg/L、≤1mg/L、PH(无量纲)/6~9。主要污染物 CODcr、NH3-N、SS允许排放总量分别为 ≤3.81t/a、≤0.57t/a、≤2.67t/a。
三、水资源保护措施：

  （一）加强对污水处理站的管理，采取措施做到稳定达标排放和符合总量控制要求，制定并落实针对污水处理站非正常运行时的水污染应急预案。禁止将超标污水排入大盈江，排污明渠应采取措施加强维护和管理，避免污水渗漏。

  （二）加强入河排污口日常监测工作，设立入河排污口标志牌，安装流量计并委托有资质认定资格的水质监测机构对入河排污口水质进行定期监测。运行期间应每月向我局报送入河排污口有关资料和水质监测报表。

四、未经入河排污口设置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入河排污口不得投入使用。

五、若该入河排污口设置地点、排放方式、排放量和主要污染物发生变化，应重新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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